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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令   通傳營字第 09741011830 號 

修正「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主任委員 蘇永欽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6 日通傳營字第 09741011830 號令修正 

第 四十 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變更基地臺電臺地址或機件廠牌者，應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電臺

架設許可，架設完成經審驗合格後，核發電臺執照。 
   得標者或經營者變更基地臺天線地址而未變更基地臺地址者、變更基地臺機件型

號而未變更其廠牌者或僅變更基地臺射頻單體數量者，應於變更前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其屬已取得電臺執照者，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變更，並報請主管機關換發電臺執

照。 
第 五十 條  籌設同意書、架設許可函（證）、電臺執照、特許執照如有遺失、毀損，應敘明

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籌設同意書、架設許可函（證）、電臺執照、特許執照或核配之無線電頻率，除

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 
第六十四條  經營者同時為第二代經營者時，得將其所經營之第二代行動通信網路提供新經營

者為網路漫遊服務，其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訂定之。經營者提供漫遊電信服

務，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所稱新經營者，係指非同時為第二代經營者之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 
第六十六條  經營者應公平提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受理民眾請求在其核准經營之營

業區域內提供本業務之服務。 
   主管機關得限制經營者受理民眾以同一身分證統一編號申請其業務服務之用戶號

碼數，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六十九條之一  經營者以其自行編列之簡碼或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撥接下載影

視、圖像、音訊、數據或簡訊者，應於提供服務前先向用戶說明計費方式並經用戶同

意，始得開始計費。 
   經營者與其他機關（構）合作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作對象、合作方式及使

用之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務前七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務之日起，應就其向用戶說明之計費方式每日進行測試並

保存紀錄一個月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經營者提供服務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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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終端設備並配合測試。 
   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符者，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停止

該項服務之提供。 
第七十六條  經營者應核對及登錄其使用者之資料，經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後始得開

通，並至少保存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應提供之；以

預付卡或其他預付資費方式經營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之服務者，亦同。 
   前項使用者之資料包括使用者姓名、身分證或護照之證號及身分證或護照外之其

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證號、住址、指配之號碼等資料。 
   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日內完成之。 

 


